
南特师〔2020〕103 号 

 

（暂行） 

为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教财

〔2019〕6 号）、《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

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发〔2019〕6 号）、《省教育厅关于

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》（苏教财函〔2020〕52 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构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，

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促进我校高质量发展，现就实施全面预算绩

效管理工作有关事项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 总体要求 

第一条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健全单位治理机制、优化

经济资源配置、激发内生动力、提高管理效能的重要抓手，是推

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，应坚持整体规划、

分布实施，切实推进学校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 

第二条 预算执行具体预算执行部门（院系）负责人对本部

门（院系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负责；项目负责人对项目预算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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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负责。对重大项目的负责人实行绩效终身责任追究制，

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。 

第三条 要围绕学校中长期事业发展规划，树立业务和财务

有机融合、相互促进的绩效管理理念，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，

统筹考虑资产和业务活动，构建科学合理的单位整体预算绩效指

标体系，综合衡量单位整体预算绩效。各部门（院系）要将预算

收支全面纳入绩效管理，重点加强项目预算绩效管理，对省级财

政专项资金安排的项目，各部门（院系）应从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

成本、效益等方面，开展年度绩效自评等相关工作，学校将选择

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抽查。 

第四条 财务处负责指导部门（院系）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

作，并负责牵头组织开展预算绩效的事前绩效审批、事中跟踪监

督、事后检查和考核工作。各部门（院系）负责论证确定部门整

体绩效目标和项目绩效目标，尤其要加强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工

作，并按照目标规划开展业务活动和绩效的自评工作以及特殊情

况下的绩效目标调整申报工作。 

第五条 加强绩效评价信息公开及结果应用。各部门（院系）

要主动开展绩效监控活动，及时调整和优化项目实施举措，全面

梳理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，并接受学校的核查。学校将定期开展

项目绩效的核查工作，并将自我评价和绩效考核结果一并进行校

内公开。学校将各部门（院系）预算绩效纳入高质量发展奖励考

核范围，并作为后期专项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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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执行要求 

第六条 在预算编制工作中增加绩效目标要素，各部门（院

系）在编制业务活动预算时必须明确部门预算整体绩效目标及具

体项目目标，绩效目标应反映对学校整体发展战略的支撑方式，

设定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成本、效益等方面的指标，相关材料作

为预算评估论证的必要材料。实行主要负责人负责制。各单位需

明确一位主要负责人负责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管理。 

第七条 落实“双监控”要求，加强对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

标实现程度数据的收集监控。财务处将每月初向各部门发放预算

执行情况表，告知各部门（院系）预算执行情况。各二级单位需

在五个工作日内，对未完成情况原因进行反馈，填报当月预算资

金需求情况，财务处将根据各资金需求的准确度等因素，要求相

关单位及部门提供资金需求的测算依据。 

第八条 做好绩效目标考核工作，综合考核各个二级单位的

项目申报、预算执行进度、绩效目标完成等情况，实行预算经费

的全过程管理，并将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申报考核指标纳入学校

整体高质量发展考核方案。主要考核预算经费（校内预算经费，

专项资金）的使用的及时性和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。初定为：预

算执行进度得分×70%+绩效申报及考核×30%，并将逐步提高绩

效指标的占比。 

第九条 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。对于截止十月底执行进

度未达到预算数 85%的项目，一律由学校统筹重新安排。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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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将建立绩效评价结果好的项目单位，相应给予项目申报的优

先权。年末预算实际进度低于应执行进度的 92%的，下年预算一

律核减实际批准预算经费的 5%，纳入学校机动经费进行管理。 

第十条 逐步完善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实行围绕学校的

发展战略周期制定中期资金滚动预算编制方式，在规划整个项目

实行期资金计划的基础上，细化当年年的预算编制，准确确定资

金当年实际需要量，合理预测后续年度的资金需要，力求项目整

体资金规划合理，当年资金预算科学。实现资金安排模式从钱等

项目转还到项目等钱的模式上来，切实推动预算执行进度。 

第十一条 建立基于全面绩效管理的项目库管理机制，对于

保证学校发展的重点事项均通过专项予以保证，并根据部门中期

预算执行考核、整体绩效及往期所承担的项目绩效评价，动态调

整项目执行预算金额，项目储备的优先级次，优化预算安排及项

目效益 

第十二条 本意见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，

具体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本意见从公布之日起执行，以往规定如与本意见

相抵触的，以本意见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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